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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文件
浦科经委规〔2022〕2 号

关于印发《浦东新区“十四五”期间

创新型人才财政扶持办法》

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管理局（管委会），各直属企业，

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浦东新区“十四五”期间创新型人才财政扶持办法》

已经区政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2022 年 1 月 29 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2-01-29印发

（共印 1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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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十四五”期间创新型人才

财政扶持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

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

见》，进一步鼓励、吸引和激励创新型人才，加快上海市科

技创新中心浦东核心承载区建设，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

自主创新新高地，根据《浦东新区“十四五”期间财政扶持

经济发展的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商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在浦东新区，符合规

定条件的企业，其推荐申报的创新型人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符合《浦东新区“十四五”期间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的领军企业、优势企业、培育

企业，其创新型人才，可在企业享受政策年限内，获得一定

的人才奖励。

第四条 对经认定的国家级、上海市级和浦东新区区级

企业研发机构，其创新型人才，可获得一定的人才奖励。

本条所称国家级企业研发机构，是指由国家发改委、科

技部、工信部认定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

验室。其中,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需经验收通过。

所称上海市级企业研发机构，是指由上海市科委、上海

市经信委认定的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市企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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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其中，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市重点实验室需经验收通过。

所称浦东新区区级企业研发机构，是指经区科经委认定

并取得相关批文的企业研发机构。

第五条 对承担国家、上海市重大项目（具体重大项目

类别每年由科经委另行下发通知）的企业，其创新型人才，

可获得一定的人才奖励。

第六条 对领军企业、优势企业、培育企业，以及国家

级、上海市级和浦东新区区级企业研发机构，其主要股东，

根据权益贡献，可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七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所称创新型人

才，由企业自主推荐申报。

第八条 附则

（一）对既适用上级政策相关规定，又适用本办法的，

一律先执行上级政策规定，执行后与本办法相比不足部分，

可补充执行。同一对象在选择区级不同类型的财政扶持政策

时可从优，但不得重复或同时享受。

（二）本办法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期间，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参照本办法执行。实施中如遇国家或上

海市颁布新的规定，则按新规定的要求执行。

（三）本办法由浦东新区科经委、财政局根据职责分工

负责解释。


